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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

水整體改善計畫工程案在地諮詢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 9月 16日(星期四)上午 9時 

貳、 地點：本局水情中心第 2-1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局長建成             記錄：黃祐泰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主辦課報告：略 

陸、 討論事項： 

案由一、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本次提報有關預備工程擬改列正式治理工程

案件，辦理各項計畫民眾參與溝通活動情形，提請討論。 

 

一、諮詢小組委員意見： 

(一)、 何委員建旺 

(1) 安南區海東 D2抽水站新建治理工程，同意市府所列審查之專

案，對土地開發涉及相關權責，宜由市府其他單位辦理。 

(2) 永寧橋及晉祥橋建議依會勘之意見執行。 

(3) 各件工程資料，建議補充分年淹水紀錄及執行後之相關實質

效益。 

(二)、 彭委員合營 

(1) 安南區海東 D2抽水站新建工程，設置 16cms及 10,000m
3前

池，主要改善安南區本淵寮聚落雨水下水道 E幹線逕流。唯

抽水站之站址部份為天馬電台基地，其涉及出流管制，及用

地請依規定辦理。 

(2) 三爺溪永寧橋改建工程，原舊橋梁底 EL：2.97m，新橋梁底

EL：4.96m跨不落墩，以符合治理計畫，請補充改建之理由。 

(3) 三爺溪晉祥橋改建工程，原三跨 T 型樑，改建後拉高 3.28
m

之單跨箱型鋼梁橋，以符合治理計畫，請補充改建之理由。 

(4) 六塊寮排水 1K+155~2K+320，3K+370~3K+505治理工程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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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道路修正為水防道路。 

(5) 虎頭溪排水分為三標之樁號，請前後統一及平面圖對照相

符，第三標之工法採懸臂式擋土牆，基礎加設三支混凝土預

力基樁是否過多。 

(三)、 詹委員明勇 

(1) D2抽水站： 

(1.) 請水利局補辦社區說明會，理解相關利害人之意見。 

(2.) 請水利局就本案相關流量平衡和排水設計重新詳細撰述

說帖。 

(3.) 請用數據說明本案可同時解決區排和下水道排洪的問題。 

(2) 永寧橋既有設施(水位計、水質觀測)請設計單位考量完工後該

等設施之復原(含量測設施之校正)。 

(3) 六塊案：655
m箱涵請預留清掃孔。 

(4) 虎頭溪(第三標)，投影片 P.73 所示各河段所使用的護岸型式

過於繁複，請檢討其統合之可能性。 

(四)、 簡委員仲和 

(1) 海東 D2抽水站 

(1.) 本淵寮在槽式滯洪池量體是 4.1萬m
3或 6.4萬m

3
(第一次

資料)。 

(2.) 宜說明解決本淵寮整體排水設施相關進出水量、滯洪量、

抽水量之相關性。D2抽水站及壓力管涵應是在補充海東

抽水站之不足，直接將社區內水導至下游 D2抽排。 

(3.) 10000m
3滯洪池應屬抽水站(D2)前池設施，不應納入文創

開發區之 9.9萬滯洪設施(功能屬性不同)。 

(2) 永寧橋 

(1.) 18頁「上方」「3.90m+出水高 1.06m」標示位置應調整。 

(2.) 64m寬，建議中間不落墩。 

(3.) 土壤基礎承載力如何?全套管基樁(橋樑)、預力基樁(護岸)

的必要性?以混凝土擋牆之可能性如何? 

(3) 晉祥橋 

(1.) 土坡改建箱籠必要性?對現有環境影響。 

(2.) 護岸預力基礎之必要性? 

(4) 六塊寮排水 1k+155~(一工區) 

(1.) P.46頁，既有護岸加高高度為多少?是否改作 L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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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 

(2.) P.46頁，既有護岸無新建懸臂式護岸之混凝土基樁?安全

性如何?或新建護岸無需基樁設施? 

(3.) 坡面工、懸臂式護岸宜有洩水管設施。 

(4.) P57頁，護岸加高混凝宜有上方側方植筋 

(5) 虎頭溪 

(1.) P74~75：圖面是否缺漏? 

(2.) P76：待建水防道路原因?(圖面未配置水防道路) 

(3.) P66：混排石護岸高度較高無 PC 樁，P67 頁低水護岸卻

有?(基石深度一樣) 

(五)、 魯委員臺營 

(1) 海東 D2 抽水站新建治理工程，除其他委員之建議及主席結

論，請台南市水利局協助轉達文化局天馬電台 BOT 案建議

朝著「全區在地滯洪」理念設計，即除原建築外，新闢設施

以”高腳屋式”設計，達成最大水域及最豐富生態棲地留設。 

(2) 虎頭溪案工程民眾意見及回應部份，仍請將提出意見者列出

(委員有個資保護之責任)，以利判斷與審議。而非僅以土地

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列。 

(六)、 洪委員慶宜 

(1) 安南區海東 D2案 

(1.) 對地方所提意見，宜有回覆。以瞭解爭議點是否妥處。 

(2.) 生態檢核程序是否完備?建請補充。 

(3.) 生態調查記錄特有種及保育類物種，除以施工減少影響

外，對於棲地之維持，建請納入整體規劃。 

(4.) 生態調查資料來源建請補充，以瞭解調查位置及時間。 

(5.) 草澤溼地(小白鷺、紅冠水雞、燕鴴)、草生地(環頸雉)、

築巢樹木(黑翅鳶)之棲地維持，宜納入規劃。 

(6.) 銀合歡屬外來物種，且有排他性，宜請於施工中予以移除。 

(2) 三爺溪二座橋梁 

(1.) 建議二仁溪相關工程之民眾說明會能邀請河川守護團體

參與。 

(2.) 永寧橋為主要道路，宜注意對交通的影響。 

(3.) 永寧橋上游側皆有臨溪道路，橋面提高，宜注意引道動線。 

(4.) 永寧橋為整治重要橋梁，可再增加在地環境特色之意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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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5.) 永寧橋為水質監測站，宜告知環保部門，於施工期暫停每

日監測。 

(6.) 晉祥橋，基地內之銀合歡，可予移除。 

(3) 六塊寮排水案 

(1.) 建請補充及強調工程目的。 

(2.) 右岸採箱涵式護岸，因地方皆強調綠美化、景觀、線道概

念，建請思考不做為都市計畫道路，而採綠道休閒空間

之運用。 

(4) 虎頭溪排水整治案 

(1.) 於不同河段採懸臂式護岸或混排塊石護岸宜請說明採用

原則。 

(2.) 懸臂直立式護岸生態性不佳，宜僅量減少。 

(3.) 簡報中提到生態廊道之設計，建請補充，如何克服直立式

護岸之生物通行?其是否足夠提供動物順利於陸域及水

域移動? 

(4.) 8K-10K紙廠、醬油廠及其他小型醬菜廠為虎頭溪汙染成

因之一，宜透過堤防整建整理沿岸排水管，結合環保機

關之不明管線標示及排除，前瞻水與環境建設宜一併改

善水質汙染源的掌控。 

(七)、 吳委員茂成 

(1) 意見詳如附件資料 

(八)、 黃專門委員柏棻 

(1) 安南區海東 D2抽水站新建治理工程，都市計畫變更公園兼滯

洪池用地目前進度，用地權屬是否有取得問題。滯洪池用地

範圍線有核定?未來內政部都委員可能會提都變範圍是否符

合用地範圍。 

(2) 六塊寮排水 3k+300~3K+450斷面圖以坡面工上面加 1.6公尺

防洪牆，結構上是否檢核過，以次銜接處如何處理，避免造

成結構弱點。 

(3) 虎頭溪 5k+660~6K+455 標，其中 6k+101~6K+143 水防道路

設 3”PVC 洩水管@5M，是否日後水壓力會造成坡面工破壞

(增加坡面工後水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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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議： 

1. 本次臺南市政府提報討論「安南區海東 D2抽水站新建治理

工程」等 7 案，會議中取得委員共識，同意各工程繼續辦

理。 

2. 在地諮詢小組委員就各案件所提意見，請臺南市政府配合

檢討。 

3. 有關吳茂成委員提出安南區海東 D2 抽水站新建與天馬電

台用地文創開發案有無影響滯洪池容量造成地方民眾疑

義，請臺南市政府另案召開地方說明會釋疑。 

4. 吳茂成委員提案民眾關心安南區治水策略及工程效益，請

市府於下次諮詢小組會議簡報說明。 

 

柒、散會 

 





1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創(專)2(附)」創意文化專用區細部計畫(部分創

意文化專用區為公園兼滯洪池用地)(配合海東 D2 抽水 站新建治理

工程) 

台江文化促進會暨台江流域社群陳情意見 

2021/0831 

一、建議本案變更項目「公園兼滯洪池」，應依原 BOT 案政策公告規定要求至少

需達 9.9 萬噸滯洪量，同時維持原文創專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七條規

定，滯（蓄）洪設施不計入 20%開放空間用地之比例，與開發應提供 20%開

放空間用地，分開計算，達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詳見說明） 

二、建議本案開發應留設滯蓄洪池及其設施用地，國有財產局應無償贈予臺南市

政府，同時結合流域治理水與綠共構、水岸縫合的原則設計。本案若不是滯

洪池，而是抽水站，則不應以「公園兼滯洪池」進行用地變更。 

三、天馬電台文創專區規劃，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應依原公告招商政策公告，依據

促參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文教設施」規定，本案為文教設施用途，而

非觀光遊樂區及旅館用途。同時應結合滯洪相關設施、台江在地文化，規畫

藝文展演、休閒遊憩及電影劇場等相關藝文展演開放空間，提高本區民眾生

活品質、美學教育素養、文化價值傳承，並增加地方就業機會。 

說明： 

1. 依據台南市政府 106 年 11 月公告「臺南市政府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投

資臺南市安南區舊中央廣播電臺-臺南分臺興建暨營運移轉（BOT）案政策公

告」，其中已載明本案開發基地以區排十年重現期設計標準，滯洪池設計至少

達 9.9 萬噸(如圖一)。如今水利局提出變更天馬電台文創專區部分土地為「公

園滯洪池」，滯洪量減少到原設計標準的十分之一：一萬噸，設計標準也從原

要求宣洩十年重現期之洪峰量，改為五年重現期。也就是滯洪量及保護標準

大大降低，面對極端氣候淹水的危機，現行治水標準皆已不足，從最近的 2021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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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 日安南區淹水來看（詳附件一），一日降雨量僅為 83.5 毫米，本淵寮

及海尾寮等週邊地區都發生淹水，即可證明。 

 

1-1 因此為何市府水利局要在天馬電台招商公聽會前夕，提出變更案，將區排

十年重現期設計標準，降低為雨水下水道五年重現期設計標準，滯洪池變抽

水站，這是令人不解之處，也是令人憂心政策開倒車，枉費海尾鄉親提供土

地拓寬海尾寮排水線，還地於河，人民犧牲土地來拓寬河道，希望能解決淹

水困境的苦心及犧牲，如今市政府的作為，令人懷疑不願以國有土地來做滯

洪池，僅要最少的土地改做抽水站，若是如此，承洪靭性的流域治理原則，

淪為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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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事實上台南市政府早在 105 年由水利局發佈之新聞稿 1就針對本案的滯洪標

準提出政策說明：「中央廣播電台天馬電台用地設置滯洪區域，將等待天馬電

台後續園區是否由中央廣播電台主導開發或交由中央自行開發後，再由市府

與主辦單位協調設置約 13.5 萬噸之滯洪池，預計經費 1700 萬元。」，然此次

變更案之滯洪池的蓄洪量卻大開倒車，大大減少近九成，僅提供 1 萬噸之蓄

洪量，且建造經費達 1 億 8 千多萬（由中央編列經費與地方政府配合款支應），

再則，此基地原為本淵寮及海尾寮的低地滯洪區，未來施作滯洪池應計算低

                                                       
1 https://wrb1.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5234&s=38574# 

https://wrb1.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5234&s=3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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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補償，現有本淵寮及海尾寮排水線有四座抽水站，再設天馬電台 D2 抽水

站，在一公里內就高達到五座，大量抽水集中恐造成反作用，加劇本淵寮與

海尾寮排水線的水位高漲，村落社區內水就無法以重力排出，一遇強降雨時，

淹水之情形恐再重蹈覆轍，況且以新增抽水站來替代短缺之 12.5 萬噸之蓄洪

量？更令人憂心質疑此一政策，不是為還地於河，增加滯洪量解決水患，而

是為方便天馬電台文創專區開發，而減少滯洪量及其面積。 

 

1-2 台江歷史生態核心區憂心慘遭水泥化：再則本案開發基地位置為台江內海

歷史文化場域及生態核心，更是開台歷史重要的歷史現場。北有曾文溪舊河

道的曾文排水、下有本淵寮及海尾寮排水，下游連結台江國家公園、台南科

工區，形成三水匯聚、生態與洪水的緩衝區，擁有豐富的歷史及生態資源，

可說是台江珍貴的公共財。自古以來天馬電台一帶就是本淵寮與海尾寮的在

地滯洪區，從道光年間開始，先民就在這裡善用低地，經營魚塭，國民政府

來台後，徵收魚塭闢建天馬電台，對中國大陸等地進行心戰廣播。因此，台

江教育文化及流域社群多年來，在各項公民會議及公聽會，一直呼籲政府進

行天馬電台文創專區規畫，應結合台江特有流域歷史及生態環境，才能共創

藍綠共構，生態、文化、科技共榮的北台南城市願景。例如，九份子生態社

區就是將滯洪池水道化，營造城市生態運河，獲選為生態社區。因此，再次

呼籲市政府及相關主管機關，本案滯洪池規劃勿變成抽水站規畫，規模也不

能為開發案而減少。未來文創專區開發更不應全區水泥化，造成寶貴的台江

生態及歷史文化環境慘遭水泥化，犧牲留給後代子孫的公共財。 

 

1-3 本案變更案提出時間，正值全國忙於防疫之時，未舉辦實體的公聽會及說

明會，同時變更案公展於七月二十九日提出，八月二十日文化局即公告天馬

電台招商舉辦公聽會，二案有密切關係，理應全部整合討論，未料卻是各自

分開辦理，又未針對關鍵的滯洪池縮小、文創專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變更、

2 0%的開放空間用地比例縮減等重大議題，進行重大政策變更公開說明、以

及公民會議討論，令市民憂心主管機關恐有程序不當及規避公民討論之處，

懇請都委會及主管機關善盡職責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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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第七條的原條文載明「辦理本計畫創意文化專

用區開發時，應提供不低於申請開發總面積 20%之開放空間(不含開發應留設之

滯蓄洪設施)供公眾使用，由開發者開闢完成並管理維護，免捐贈土地予臺南市

政府。前項開放空間優先留設於 1-4-20M 計畫道路一側，並優先劃設公園及停車

場，且應以無償開放供公眾使用為原則，如有收費部分，須與本府主管機關磋商

訂定收費機制，停車場應平面設置，並依建築技術規則辦理。第一項應提供之開

放空間，依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公園、體育場所、綠地、廣場及兒童遊樂

場面積，不得少於本計畫區總面積之 10%。」。 

 

但是在水利局提出變更案內容，土地使用分區使用管制要點卻要變更為「應負擔

不低於主要計畫「創（專）2（附）」創意文化專用區總面積 20%之公共設施用

地，並無償捐贈予臺南市政府。已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得計入前項應負擔之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比例。」原管制要點要求提供 20%開放空間「不含開發應留設之滯

蓄洪設施」的重要文字，已被刪除。 

進一步來說，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文字變更，原開發總面積之 20%（約

為 5.8 公頃，此還不含需劃設之滯洪設施用地面積）應劃設開放空間且提供民眾

無償使用，而且 5.8 公頃中，劃設公園、體育場所、綠地、廣場及兒童遊樂場面

積不少於 2.9 公頃。在變更後把開放空間轉變為公共設施，且此次變更之公園兼

滯洪設施面積 1.9 公頃，得以計入負擔之公共設施面積，因此開發單位只需再負

擔 1.0 公頃之公園、體育場所、綠地、廣場及兒童遊樂場等公共設施（且不一定

無償使用）。 

 

3、原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明訂，本案開發時應提供 20%的開放空間（不含開發應

留設之滯蓄洪設施），也就是滯洪池施設與開放空間所應劃設之公園是分開計

算，在此次變更後卻改為合併計入公共設施(見圖二、圖三、圖四)。若是本案土

地使用管制要點通過變更，水利局將滯洪池改為「公園兼滯洪池用地」1.9 公

頃，占開發面積的 6.54%，興建 D2 抽水站，同時「把開放空間轉變為公共設

施，且此次變更之公園兼滯洪設施（1.9 公頃）「得以計入「創（專）2（附）」辦

理開發應負擔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比例」，簡言之，水利局提請變更「公園兼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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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池」用地為名，令在地鄉親憂心疑慮實則是興建抽水站，規避原文創專區土地

使用管制要點「開放空間不含滯蓄洪設施」規定，且將開發時應提供 20%的開放

空間用地比例，減少了 6.54%，僅剩 13.45%的開放空間用地比例，犧牲了本案的

公共利益，懇請都委會善盡職責，勿做出犧牲公共利益的決定。 

 

3-1 如果都委會通過本案變更，開發單位只需負擔 1.0 公頃之公園、體育場所、

綠地、廣場及兒童遊樂場等公共設施（且不一定無償使用）。無疑是政府為開發

單位大開方便之門，大大降低了開發單位應負擔之公共設施面積，還主動負擔部

分公共設施闢建之費用，更將原滯洪為主的治水方式改為抽水站，形成一公里內

的排水線有五座大型抽水站（見圖五），違反水利署流域綜合治理的承洪靭性治

理原則。 

 

從安南區十多年來的淹水情形分析，大量抽水很容易造成水位高漲，村落內水無

法排出的淹水困境，從 2021 年 8 月 1 日安南區一日降雨僅為 83.5 毫米，不到一

年重現期，本案週邊地區就淹水的情形來說，實為警訊及證明，滯洪池設施的嚴

重不足，實為安南區水患治理的無形缺口，強烈建議都委會善盡職責把關，才不

會造成日後安南區水患更形嚴重。 

 

3-2 原細部計畫之土管要點意旨應由本基地（文創專附區）開發單位進行滯蓄洪

設施留設之費用負擔，然今變更後轉為由公部門負擔闢建經費，且建造經費達原

本 10 倍以上，請說明變更且增加財政負擔之理由。若是申請前瞻計畫補助，本

案更應回到前瞻計畫的承洪靭性治理原則，以滯洪為優先，抽水輔助進行。 

 

3-3 本案變更案提出時間，正值全國忙於防疫之時，未舉辦實體的公聽會及說明

會，同時變更案公展於七月二十九日提出，八月二十日文化局即公告天馬電台招

商舉辦公聽會，二案有密切關係，理應全部整合討論，未料卻是各自分開辦理，

又未針對關鍵的滯洪池縮小、文創專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變更、2 0%的開放空間

用地比例縮減等重大議題，進行重大政策變更公開說明、以及公民會議討論，市

府文化局、水利局及國有財產局等主管機關，顯有程序不當及規避公民討論之

嫌，懇請都委會善盡職責審議，勿將滯洪池面積納入 20%的公共設施用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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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4 依據上述意見，本案變更依據應採用「都市計劃法第 27 條第一項第 2 款」而

非第 4 款，應以「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為變更原則，施作原規劃 9.9 萬噸滯洪

池所需國有土地之變更，而不是依據配合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改

以「公園兼滯洪池」名目，將滯洪池變成公園兼滯洪池，減少原土地使用管制要

點所規定的 20%開放空間之用地比例，犧牲公共利益，大開倒車。 

 

4、臺南市政府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投資臺南市安南區舊中央廣播電臺-

臺南分臺興建暨營運移轉（BOT）案政策公告-針對開發商的財務能力也規定資本

額不得低於一億元。若是按照這項要求，公聽會中開發商資本額二千萬，明顯不

符，除非這項財務能力要求規定，市府早已修改，主管機關應善盡職責，說明釋

疑。 

 

5、本案文創專區開發應結台江流域生態和文化，才能凸顯出文創特色：天馬電

台作為文創園區的開發，本案是目前安南區最大國有地開發案，關乎台江甚至台

南地區文化、產業升級以及環境保護等重大問題，也是台江水患治理能否成功的

關鍵，基於臺南是文化首都的立場，應以臺南、台江文化和臺灣文化為本，其次

才是引進外國文化，切勿本末倒置，再則本案實應結合台江區生活圈現有國立台

灣歷史博物館、台江文化中心、台江國家公園、南科及科工區，以及便捷的對外

交通網絡，以台江環境生態和文化為基底，進行環境與文化共生共榮的規劃，才

能凸顯出文創專區特色，落實文創專區結合台江在地文化發展的目標理想。 

5-1 本案變更實為天馬電台文創專區招商的一環，從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文化局

所辦理的公聽會說明，令台江鄉親憂心本案未來開發是以遊樂區加上旅館經營模

式進行，在 COVID-19 武漢肺炎的衝擊下，觀光與遊樂區經營日益困難，加上開

發期長達八年，業者在公聽會中也說明不會結合台江在地文化進行規畫設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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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與天馬電台文創專區「文教設施」的開發目的原則有違，也與台江鄉親期

待有很大差距，特別是以犧牲原文創專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的公共利益來方便開

發，顯有草率決策之慮。 

 

5-2 天馬電台位處於台江生活核心區域，週邊有台南科學工業園區、海尾寮及本

淵寮等人口十幾萬人口生活圈、以及西鄰台江國家公園、台江內海歷史場域的中

軸核心區域，台江流域社群在十年前，歷次相關公民會議，即建議天馬電台文創

區開發應結合台江流域生態與文化，營造生態、文化與科技共生共榮、具有都會

公園特色的文創園區，培育在地藝術文化人才，輔導培植台江青年及藝術文化工

作者，發展文創產業，也就是政府應落實公共治理，從環境及文化治理行動開始，

召開各項規劃設計及願景公民會議，結合週邊海尾寮及曾文排水線的環境營造，

營造還地於河的承洪生態空間，以及海尾橋、本淵寮橋融入台江在地美學設計，

邀請台江藝術文化、台江流域社群及相關產業，共同討論、共同規劃、共同設計，

才能改變未來，共創台江新家園、北台南新都心發展基石。本案文創專區規劃能

否為台灣文創事業，走出台南及台江文化特色，也在於是否結合台江流域環境生

態及其文化，達到文創加乘發展，此是關鍵之事，而不是淪於無根的國際文化。

此外，三年前，市議會討論中，即有議員提出要避免本案淪為「炒地皮」開發案，

這也是在地鄉親關心之事，能有優質的廠商投資發展，地方樂見其成，只是廠商

財務結構、開發資金取得等規劃，更應當符合文創專區及國有地開發、國家投資

相關規範，懇請都委會及政府相關主管機構，善加審議，維護本案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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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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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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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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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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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0801 安南區淹水與降雨量關係比較 
─滯洪池明顯不足，水利署及市政府應儘速改善 

2021/8/31 
 

 

 

雨量測站 2021/07/31 
一天（24
小時） 

2021/08/01 
一天（24 小

時） 

2021/08/06 
一天（24 小

時） 

2021/08/07 
一大（24 小

時） 
安南站 139.5 毫米 83.5 毫米  48 毫米 
新市站 150 毫米 247.5 毫米 83.5 毫米  

 
八月一日安南區淹水分析，依據氣象局安南雨量測站統計二十四小時一日降雨

量 83.5 毫米，尚未達二年重現期，更遑論十年重現期，新市雨量站則是 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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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結果安南區就淹水了，其中本淵寮本原街及海尾寮附近的安中路、北安

路皆傳淹水。 
 
八月四日到七日安南區未淹水，這四天之中，安南區雨量測站統計以八月七日

統計 48 毫米最多，新市則是以八月六日 83.5 毫米最多，雨量皆未達一年及二

年重現期，當然不會淹水。水利局發布的新聞稿指安南區未淹水是抽水成功，

究其實是降雨量不多，否則就會重蹈八月一日淹水的困境，新聞稿所述顯有美

化政策之嫌，而未能痛定思痛，真實檢討治水政策錯誤之處。 
 
例如，台南市水利局在新聞稿聲稱全市抽水量逼近一座白河水庫，共 976 萬

噸，滯洪量為 285 萬噸，兩者比較，滯洪量不到抽水量的三分之一，顯示台南

市政府是以抽水站為治水工程主軸，滯洪池卻是嚴重不足，水患治理的政策有

違水利署的承洪靭性流域治理原則，如今，捨滯洪池發展承洪靭性的治理策

略，改以近二億元興建天馬電台 D2 抽水站，事實上以天馬電台為中心，半徑

一公里內共有四座抽水站，加上 D2 共五座，大量抽水恐造成迴水，增加本淵

寮與海尾寮水位高漲，村落內無法重力排出而淹水困境，2021 年 0801 台江水

患即是警醒市政府應將抽水站水患政策改為滯洪承洪靭性政策，呼籲台南市政

府應儘速檢討改正，共謀台江子孫百代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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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水利局新聞稿 20210808 新聞稿-
https://wrb1.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5234&s=7792141  
 
台南安南區多處積淹水 2 處道路封閉-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23510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2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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